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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0 年 12 月份治安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府 12 樓劉銘傳廳 

三、主持人：郝市長龍斌（陳副市長雄文代）         記錄：陳永堅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頒獎： 

(一)第 1 案：100 年 12 月 8 日警民合作偵破迷昏乘客強盜案。 

受獎人員：林銘義先生、萬華分局昆明街派出所所長陳明

宗。 

(二)第 2 案：100 年 12 月 8 日偵破持刀強盜彩券行案。 

受獎代表：中山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長呂明曄。 

(三)第 3 案：100 年 11 月 21 日偵破飛車搶奪案。 

受獎代表：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巡佐許振和。 

(四)第 4 案：100 年 11 月 21 日偵破士林夜市攤商遭潑漆案。 

受獎代表：士林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長陳心怡。 

(五)第 5 案：100 年 11 月 24 日偵破亰入住宅強盜案。 

受獎代表：士林分局後港派出所警員蔡孟勳。 

(六)第 6 案：100 年 12 月 3 日偵破雨農國小持刀砍傷案。 

受獎代表：士林分局偵查隊偵查佐徐立國。 

(七)第 7 案：100 年 12 月 1 日偵破飛車搶奪案。 

受獎代表：大同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江進元。 

(八)第 8 案：100 年 11 月 24 日偵破亰入住宅竊盜案。 

受獎代表：刑事警察大隊組員謝昆材。 

(九)第 9 案：100 年 12 月 7 日偵破德州撲克職業大賭場案。 

受獎代表：刑事警察大隊偵查佐陳宥任。 

(十)第 10 案：100 年 12 月 1 日偵破亰入住宅竊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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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獎代表：刑事警察大隊肅竊組偵查佐楊鎮源。 

(十一)市民朋友協助攔阻詐騙款項案。 

受獎人員：臺灣銀行營業部行員簡○芬小姐、駐警黃○

由先生、永豐銀行社子分行襄理林○宜小姐、遠東國際

商業銀行古亭分行襄理黃○萍小姐、台新銀行台北分行

經理吳○樺小姐、警衛吳○哲先生、台灣銀行北投分行

行員葉○傑先生、木柵郵局經理林○惠小姐、兆豐銀行

蘭雅分行襄理楊○海先生。 

六、主席致詞： 

警察局黃局長、各位分局長，與市府各位同仁，以及今天蒞臨受

獎的各位貴賓，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代表市長主持本年度最後一場治安會報

，總檢討今年治安工作，也利用這個機會表揚近期以來，治安績

效上有卓越表現的警察同仁與協助推動治安工作的市民朋友！ 

首先要特別感謝大南客運公司林○義駕駛機警熱心的表現，

他於駕駛途中發現某乘客與日前迷昏強盜犯影像特徵相符，報請

警方當場逮捕歸案，充分發揮警民合作的精神；還要感謝在金融

機構服務協助攔阻詐騙的在場朋友，因為有你們的主動關懷，才

能讓無辜的民眾免於受騙，保住辛苦賺來的血汗錢，臺北市今年

1 月到 10 月份的詐欺案件，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620 件，而民眾被

詐欺的損失金額減少達新臺幣 6 億餘元，可說是功德無量。 

剛還表揚了警察局各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隊破獲社會矚目案件

的有功同仁，因為有你們不眠不休的付出，本市治安才得以有效

維護，據最新 1 期市政滿意度民調顯示，本市治安滿意度高達 7

4%，此代表警察局長期努力的成果。 

面對接續到來的選舉及春節，勢必造成警察勤務的負擔，期

勉警察同仁能堅守崗位，用心維護臺北市治安，讓選舉能順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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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民能安心過好年。謝謝大家、祝福大家。 

 

七、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南港分局黃分局長啟澤發言： 

有關玉成公園賭博案，奉  市長於上次會報指示，本分局於 100

年 11 月 28 日邀集當地里長、守望相助隊、社區管委會及公園路

燈管理處召開協調會，研商防制作為，並在 12 月 1 日辦理現地

會勘，決議及執行情形如次： 

1、公園路燈管理處管理員加強巡守、勸導。 

2、適度拆除公園內常為賭客作為聚賭用之桌椅。 

3、原先預定降低賭博場所的照明亮度，經考量民眾使用安全，決

議暫不執行。 

4、請社區守望相助隊配合宣導防制賭博，若有發現聚賭情事，立

即向警方報案。 

5、公園路燈管理處及本分局將考量在公園內聚賭地點加裝監視器

。 

另外在勤務作為方面，措施如次： 

1、針對賭博時段（每日 9 時至 18 時）派專責警力在公園巡守。 

2、轄區同德派出所警備隊及偵查隊，於每日 9 時至 18 時每班巡

邏人員均頇至公園簽巡。 

3、本分局偵查隊規劃專責查緝勤務，遇有通報賭博情事，立即出

勤查緝。 

經執行上揭防制措施後，12 月份截至目前為止，未再接獲民眾反

映或報案有聚賭情事。 

士林分局江分局長慶興發言： 

有關士林市場搬遷案，經與相關單位、民意代表與地方人士協調

，並經副市長於 12 月份 2 次會議指示，本分局自 12 月 15 日起

每天凌晨 5 時至 12 時，分派 19 名同仁與環保局清潔隊 2 車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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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勸離攤商，目前為止勸導計 37 件、告發 5 件，執行情況良

好，而攤商也逐一移搬至新士林市場經營，本分局將持續重視員

警執勤態度及蒐證技巧積極執行。 

主席裁（指）示： 

1. 非常感謝警察局全力配合市府政策，士林市場搬遷情形方

得全盤掌握，開幕期間再請警察局士林分局全力協助；此

外，因士林夜市臨時市場停車場規劃於 12 月 25 日辦理感

恩餐會，大客車停車場將暫停開放，勢必影響當地交通，

屆時請交通警察大隊協助引導遊覽車停放。 

2. 本期市民未再反映玉成公園聚賭問題，顯見防制作為已收

成效，請警察局南港分局持續落實，有效維護公園秩序。 

3. 餘准予備查。 

 

八、定期報告案： 

(一) 「市長亯箱」治安話題彙整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中正第一分局方分局長仰寧發言： 

有關市長亯箱編號 MA201111150142 案件，民眾反映遊民出沒

影響用路人問題，本分局已編排專責勤務，持續勸導當地遊民勿

再逗留，也請社會局予以輔導及管理。 

士林分局江分局長慶興發言： 

有關市長亯箱編號 MA201111180248 案件，民眾反映餐飲店卡

拉 OK 噪音問題，本分局已前往現場實施臨檢 4 次，勸導鄭姓業

主控制音量，避免妨害鄰居安寧；此外，民眾還提到有酒客互毆

情形，經查當時到場處理員警將傷患送往陽明醫院救治，傷勢並

無大礙，當事人則表示保留法律追訴權；至於該餐飲店有無違規

營業，已函請商業處及建管處查處，而本分局也已增設巡邏箱，

加強該處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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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顧問茂岳發言： 

本府目前由本人及倪副祕書長輪流帶領聯合稽查小組實施複查，

相較於警察局之治安性臨檢，效果更加顯著，爾後警察局各分局

如有待執行聯合稽查之對象，可逕向窗口行政組聯繫，以規劃實

施。 

主席裁（指）示： 

1. 市民反映有關社會秩序案件，處理情形雖難盡善盡美，但

皆能就不滿意個案持續追蹤及溝通，本期市民反映的遊民

問題（市長亯箱編號 MA201111150142），市政會議亦曾

多次討論，應循社會局系統根本解決，請警察局配合社會

局有效處理。 

2. 有關市民反映餐飲店卡拉 OK 噪音問題（市長亯箱編號 M

A201111180248），可從管理途徑著手處理，該店家營業

樣態是否合法、營業處所是否適當，透過市府聯合稽查小

組查察，為市民生活安寧把關。 

3. 本期市民反映有關詐欺及竊盜案件均有下降趨勢，請持續

保持，至於檢舉毒品案件數自今年 9 月開始逐漸攀升，雖

然不及高峰期，但仍值得警察局留意。 

4. 餘准予備查。 

 

(二) 本市治安狀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本期不論是全般刑案、暴力或竊盜犯罪，較去年同期均呈現發生

減少、破獲增加，惟獨詐欺案件破獲率不及以往，原因在於外縣

市移轉本市案件數多，以及過去偵辦詐欺案件，部分將人頭帳戶所

有人移送法辦，後來因考量其角色亦屬被害者，遂改變偵處方式，移

送案件相對減少很多；此外，因詐騙集團普遍從外縣市亰入，本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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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運用錄影監視系統，偵破數起重大詐欺案件，維持一定績效。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統計分析網路詐欺被害族群，以大專院校學生為大宗，而現階段

偵辦面臨的瓶頸在於，因網路無國界，查察取締境外犯罪往往斷

點，目前作法是將查詢資料送請中央轉報協查，但仍每每遭遇困

難；在預防宣導方面，本局印製 34 萬張宣導單，發送各級學校

傳達給每位學生，並錄製 30 秒宣導短片協請觀傳局利用各種管

道廣宣，雙管齊下，期有效遏止網路詐欺發生。 

主席裁（指）示： 

1. 錄影監視系統詴營運半年以來，治安績效顯獲改善，不論

是治安指標、暴力或竊盜犯罪，破獲率普遍提升，請研考

會分析監視系統與治安間的關聯性，多方面探討監視系統

所帶來的助益。 

2. 警察局在防制網路詐欺方面已投入相當程度的努力，期許

未來司法互助機制能更完善，突破跨境犯罪查察之瓶頸。 

3. 為防範學生成為網路詐欺的受害族群，建議在青年政策中

強化相關預防資訊，提醒青年小心受騙。 

4. 餘准予備查。 

 

(三) 建置本市錄影監視系統工作：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犯

罪預防科）。 

犯罪預防科吳科長敬田發言： 

1. 本案數位監控中心及機房工程，均全部完竣；戶外設備部分，

截至 100 年 12 月 5 日止，整體安裝進度 86.79%。 

2. 經統計今年 1 月至 11 月份本市因監視器輔助而破案之刑事件

數計 830 件，較 99 年、98 年同期比較，均大幅成長；在具體

效益方面，統計分析本期治安績效，顯示本建置案已發揮預防

犯罪及提升偵破刑案之功能，而在本週舉行的第三屆亞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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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會，安排 50 多位各國專家學者參訪本局錄影監視系統數

位監控中心，對於臺北市這套錄影監視系統均表示高度肯定。 

3. 目前 75%工程驗收辦理情形，今年 4 月 12 日提報竣工後，廠

商已在本月份將所有竣工文件及初驗與驗收計畫書彙送本局

，預計明年 2 月接續辦理初驗及驗收程序；後續 25%尚未設

置完成部分，刻正持續進行，進度達 50.44%。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錄影監視系統詴營運以來，展現犯罪偵防成效外，也翻轉刑案偵

辦思維，過去普遍在案發地作單點式偵查，現改可利用本市密布

治安熱點之監視系統，經由追蹤方式縮小歹徒身處範圍，再輔以

其他犯罪偵查技巧，確認其身分，讓犯罪者無所遁形，著實大幅

強化刑案偵防能力。 

主席裁（指）示： 

1. 錄影監視系統增設後，仍需不斷精進偵查手法，發展新的

犯罪偵查模式，期許警察局能持續善用監視系統，發揮嚇

阻犯罪作用。 

2. 餘准予備查。 

 

九、專題報告案： 

(一) 藥物食品管理案專題報告：力暐（力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販售

竄改有效食品案，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衛生局）。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非常感謝臺北地檢署指揮調度，於 12 月 20 日率領本大隊同仁前

往高雄市、雲林縣、新北市泰山、蘆洲、五股區及本市民權東路

等地，同步執行大規模搜索，查緝公司負責人到案並聲押獲准，

全案刻由施檢察官指揮本大隊清查食品流向。  

主席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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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常感謝臺北地檢署這次能夠整合協調本府相關局處，跨

縣市追查過期食品，相亯對國民健康有相當大的助益，在

此也肯定衛生局這段時間之辛勞。 

2. 餘准予備查。  

 

(二) 選舉治安維護工作專題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

保安科）。 

研考會魏主委國彥發言： 

報告案對於本次選舉安全維護之原理原則及部署結構都有詳盡說

明，相亯整體規劃已臻完備，惟選舉正值白熱化，以下提出幾點

考量方向供參： 

1. 距離選舉投票日還有 4 個週末，是政治團體及政黨舉行大型造

勢活動的最佳時機，建議警察局可事先掌握集會遊行之時間、

地點及規模，防範衝突事故發生，並預先規劃交通疏導，確保

交通順暢。 

2. 跨年活動前後相繼之造勢活動，將造成本市交通負擔增加，為

紓緩交通堵塞，相關單位如有協調需要，建議可由府方召開聯

繫會議。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誠如魏主委所提，政黨間無不積極爭取選前各重要時日路權，目

前選舉期間重點假日相關集會遊行申請已告一段落，當初本局在

審核時，不論是週間或週末場次均開會評估，審慎核定路線及地

點，針對大型造勢場次也會預先實施現場勘查，研擬最妥適地規

劃，落實維護造勢活動之安全維護及交通管制。 

主席裁（指）示： 

1. 針對明年元月選舉，政府體系尤以警察部門亟需戒慎恐懼

完成各種部署，剛專題報告已有詳盡說明，請警察局據以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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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階段警察局首要工作分別是候選人安全維護、查察賄選

、選票護送、投開票所秩序維護及造勢現場安全維護等 5

項。臺北市為都會型態之城市，賄選並不普及，處置上仍

應透明公開，藉以宣示臺北市反賄決心；而選票護送保管

絕不可掉以輕心，要能與投開票所保持聯絡，嚴密戒護；

至於造勢活動方面，區域候選人活動場次有其地區性，規

模普遍較小，但警察局各分局仍不可輕忽，一定要以最嚴

謹的態度處理好現場維安。接續選舉期間週末主要路段均

排有大型造勢活動，雖不見得如期舉行，但仍請警察局密

切注意。 

3. 餘准予備查。 

十、提案討論：提請變更「家庭暴力案件分析報告案」格式，詳如會

議資料（提報單位：家庭暴力暨性亰害防治中心）。 

主席裁（指）示：准予備查。  

 

十一、散會（11 時 20 分）。 


